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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設立文化保護法的目的是為保護國民之文化遺產，及對文化財的保存與活

用提出正確的指針，同時提升國民文化之素養，以謀求對世界文化進步之貢獻。正

確的文化保護方針，為確保文化之保存與活用，作為化財保護之重要基礎，以建立

文化財保護之事業。1992年依據相關文化遺產的保護國際原則，國際聯合教育科學

文化機構的指示「各國應對文化遺產與自然文化遺產的保護及整備活用，負起重要

職責」。日本這方面以往的做法，是以維護及維持文化財的價值為必要之條件，對歷

史建築物（寺、社建築）主要以保存為優先考量而忽略其活用性。 

近年來，日本地方文行政單位對於文化的保存與活用概念有了新的認識，

1996(平成八)年，日本文化廳設立新的文化財保護法，目的是為文化財的保存與活用

設立新的法則。一些民間公共團體及建築物所有人對於文化財的關心度日漸趨升急

及居民對文化保護觀念的意識提升，民間熱心人士更積極參與文化保存與活用的行

列。因此近二十年來，日本近代西洋建築、傳統民宅及一些公共設施，在熱心人士

的努力及期待下陸續登錄為有形文化財被保存下來，並且有些案例更發揮了其活化

再利用的功能。本研究案將針對筆者實際走訪過的這些成功的案例一一做介紹，並

分析其保存的形式及活用的做法。 

日本政府與民間對文化資產的尊重態度、正確的保存觀念、以及政策的落實等

都值得我們效法；反觀我國目前的狀況，雖然起步較晚，但如果政府單位能及早的

發現問題，建立正確的文化保護方針。民間團體能主動加入文化保存的行列，官民

同心協力，維護國家歷史文化財，將對於世界文化遺產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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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 前言： 

一個國家的文化觀，可以透過人類的生活型態及文化古蹟的保存狀況，清楚的

看出端倪。文化古蹟是一個國家貴重的文化遺產，它不旦可以幫助人類考古及了解

地方的歷史文化，是一項不或缺的寶貴資料，同時也是表現一個國家文化特色的重

要見證。 

綜觀台灣早期的文化環境，因受政治的干預及影響，在文化傳承上，出現了斷

層，藝術文藝活動，也多屬地方自組的研究會或美術畫會。在建築上，更是因外來

文化的介入，驅使城市建築呈現多元面貌。近代建築在歐美國家乃至於日本之發展

過程，是近年來普遍受建築界及文化界重視的研究領域，而中國建築之研究大多止

於清末，民國以來的建築則因傳統的形式以無法繼續發展，有關近代的建築研究直

到二次大戰以後才陸續出現。 

從文化的觀點來看中國近代建築，中國傳統的建築與近代建築是兩個不同的系

統，前者是為農業封建文化之自然產物，後者是近代社會與工業革命之後的結果。

而當這兩種建築並存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時，其間的矛盾與失調是無法避免的。如何

將歷史古蹟建築和諧的融入在現代的都市空間裡，及如何利用他的存在價值與現代

生人的生活產生互動，這也將考驗了我們現代人的智慧。當然在歐美國家及鄰近的

日本、韓國等開發國家也同樣面臨此類問題。而台灣戰後，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出

現了一些問題。「為建設而破壞」常是開發中國家為了進行現代化而使用的政策，多

數的文化古蹟及傳統文化資產也因此成了現代化的犧牲品。 

台灣的古蹟被拆毀、破壞其原因不外乎以下幾個因素：1.文化認同的差異。2.

經濟起飛所帶來的經濟效應。3.屋舍老舊，不復使用。4.不懂得維復。5.天災、人

禍等。 

國際間一些先進的國家有鑑於此，早已紛紛立法，以維護傳統文化資產及古蹟。

在日本方面，有關古蹟的維護及古蹟活化再利用做法上；政府單位不但有完整計劃

及指標且立法及相關規定，並結合民間力量共同執行，近年來已經有了相當不錯的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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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年來，政府也已開始重視文化保存及活用，但還是落後國際間的腳步。

如今台灣人最重要的課題是由政府修訂相關法條並結合民間力量共同研究，對保存

傳統文化、歷史古蹟規劃出長遠的計畫，如何有效的保護歷史文化資產及善加活化

利用。同時放眼天下，參考國際間的實例，融入新世紀新思維的做法。 

此篇研究，選擇日本為例作為研究內容，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基於地理及環

境上相似，另一主因是台灣的近代建築，大多為日本建築師所設計，例如：總統府、

立法院、地方縣聽、官舍、車站及明治初期的和洋風建築群等。本研究將舉例日本

各地區較具特色及成功的案例，加以分析及研究其保存形式及活用的做法。筆者在

過程中曾受到數位日本學者及友人的協助與指點。在東京國立博物館研習期間尤其

接受神庭伸信先生的協助與指導，同研究室的同仁和田 浩先生、山口俊浩先生的資

料提供及澤田小姐等人的幫忙與指點；東京藝大教授益田間房先生、三田村有純先

生的鼓勵與協助；日本建築師佐藤伸行先生的資料提供及熱心指導。另外感謝竹下

幸夫、竹下堯宗等友人的技術協助及熱心響導。以上的協助讓此研究得以順利完成，

僅此誌謝。 

 

二、 研究動機： 

筆者因通過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九十二年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甄試。研究

主題為『古蹟的再利用』，為了解鄰國日本在文化保存及對古蹟活化運用的做法。即

申請日本東京國立博物館之客座研究員，並藉此之便接觸相關人士及專家並深入走

訪日本各相關研究單位、博物館以及各地方的歷史建築等古蹟，以助了解日本各相

關單位元的做法，並利用研習的過程中收集相關情報、資料等。 

我很高興因在美術館工作的關係，而得到這個研習機會，更藉此研究專題警覺

到對於古蹟保存與活用的重要性，及引發我對認識古蹟文化歷史建築的興趣。 

 

三、 研究方向： 

（一）、參訪日本各地相關文化財研究單位及相關博物館、美術館，收集文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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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等相關資料。 

（二）、收集日本相關文化單位特殊的文化藝術活動，及古蹟建築與舊空間的再

利用案例。  

（三）、參觀日本各地歷史建築及博物館，調查研究地方歷史建築與活用之相關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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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內容摘要 

日本設立文化保護法的目的是為保護國民之文化遺產，及對文化財的保存與活用

提出正確的指針，同時提升國民文化之素養，以謀求對世界文化進步之貢獻。正確的文

化保護方針，為確保文化之保存與活用，作為化財保護之重要基礎，以建立文化財保護

之事業。1992年依據相關文化遺產的保護國際原則，國際聯合教育科學文化機構的指示

「各國應對文化遺產與自然文化遺產的保護及整備活用，負起重要職責」。日本這方面

以往的做法，是以維護及維持文化財的價值為必要之條件，對歷史建築物（寺、社建築）

主要以保存為優先考量而忽略其活用性。 

近年來，日本地方文行政單位對於文化的保存與活用概念有了新的認識，1996(平

成八)年，日本文化廳設立新的文化財保護法，目的是為文化財的保存與活用設立新的

法則。一些民間公共團體及建築物所有人對於文化財的關心度日漸趨升急及居民對文化

保護觀念的意識提升，民間熱心人士更積極參與文化保存與活用的行列。因此近二十年

來，日本近代西洋建築、傳統民宅及一些公共設施，在熱心人士的努力及期待下陸續登

錄為有形文化財【注 5】被保存下來，並且有些案例更發揮了其活化再利用的功能。本

研究案將針對筆者實際走訪過的這些成功的案例一一做介紹，並分析其保存的形式及活

用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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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日本文化廳文化財保護事業慨要介紹 
第 1節：文化廳的組織概要 

日本文化廳於昭和 43年( 1970 )6 月 15 日由文化省文化部及文化財保護委員會合

併設立而成。旨在謀求國家文化的振興及國際文化交流的振興，同時進行發展相關宗教

法人等相關事務。 

 

第 2節：文化財的保護概要 

文化廳主要事業是針對文化財的種類之指定、選定、登錄、保護等。依據文化財        

保護法，重要文化財的定義將文化財分為「有形文化財」「無形文化財」「記念物」         

「傳統的建築物群」並列為保護的對象。文化廳近年來，努力對近代歷史建造物        

登錄為有形文化財及保存維護。另外對有無形文化財、無形民族文化財的指定、登錄、

選定及保護下一番努力。 

    

 

第 3 節：文化藝術振興基本法 

    平成 13年( 2001 )11 月 30 日，日本國會提出「文化藝術振興基本法」同年

12 月 7 日公布實施。今後國家的文化振興將以此法律為基楚。 

◆法律的主旨：依據所所制定的文化藝術振興基本法則，以促進文化藝術活動主        

事者的自主性及謀求文化藝術總合性的振興。 

 

法律的內容： 

◆ 總則（第一章第 1條~第 6條） 

1. 目的（第一章第 1條） 

實現豐富的國民心靈生活及有活力社會 

2. 文化藝術振興的基本理念（第一章第 2條） 

尊重藝術家的自主性            

尊重藝術家的創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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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鑑賞參與創造等環境的整備 

我國及世界的文化藝術的發展   

多樣文化藝術的保護及發展     

特殊地域文化藝術的發展       

國際性的交流及文化貢獻的推展 

廣範反映國民的意見           

3. 國家及地方公共團体的職責（第一章第 3條~第 4條） 

4. 國民的關心及理解（第二章第 5條） 

5. 基本方針（第二章第 7條） 

為謀求推展總合性文化藝術振興的策施由政府制定基本方針 

6. 基本的策施（第三章第 8條~第 35 條） 

   文化藝術各分野的振興 

   關於地域性文化藝術的振興 

   國際文化交流的推展 

   保障及人才的養成 

   充實國語、日本語的教育 

   著作權的保護及利用 

   充實國民鑑賞等的機會 

   充實文化設施 

   充實相關學校教育及文化藝術活動 

   推展情報通信技術的活用 

   政策形成、民意反映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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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活用的案例 

 這個章節是針對日本幾個歷史建築物的個別活用之案例介紹。活用的類型大致分

為七大類。 

一、轉用型：將原用途轉用其他使用。 

二、繼續型：維持原來的用途。 

三、復活型：將因老朽面臨被拆除或已轉用他途的古建築，經整修復原後，使之重新恢

復原來的用途。 

四、野外博物館型：將建築物移築、集中保存管理，使它還原歷史面貌供參觀、展示及

研究之活用。 

五、社區活動型：保存原來的結構體，作為提供社區休閒的空間及舉辦活動的場地。 

六、轉用博物館設施型：將有形文化財中的公共建設或大型建築物保存其歷史價值外，

善加利用其空間，轉用為博物館設施使用。 

七、其他各別活用轉用類型還有倉庫、學校、住家，轉用為商店、紀念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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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節：轉用型 

都立舊岩崎邸庭園   個人住宅的公開展示 

  

 

原定名稱：岩崎邸庭園 

現在名稱：都立舊岩崎邸庭園 

指定區分：國有重要文化財 

建築年代：1896年(明治 29)  

舊用途：住宅 

活用內容：展示、公開 

現在地：東京都 台東區 

所有者：東京都 

 

舊岩崎邸庭園內的洋館建於 1896年(明治 29)，原為三菱企業創始者岩崎的

舊宅邸，園內的洋館及撞球室為英國建築家コンドル (J.Condor)【注 1】所設計，

創建之初的岩崎邸敷地 15,000 坪，建築物超過 20 棟，現存三棟，其中一棟為木

造西洋式二層樓建築(附地下層)，洋館南側的洋台，有整排的裝飾列柱形成，後

棟連接著和風的建築，和洋並置的巧妙組合，在建築史上也算稀有的案例。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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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功能，主要是岩崎家族聚會及接待外國賓客的宴會場所。一樓部分為玄

關、食堂、廚房、書齋、客室，二樓為客室、集會場，地下層是倉庫、機房、通

道。這棟歷史建築不但是明治時期上層社會階級的奢華宅邸的寫照，同時也是近

代日本西洋建築的代表，隔壁棟的撞球室，具有瑞士小木屋的樣式，寬廣的庭園

中，鋪設草皮，庭石、石燈籠、假山及周邊齡上百的高大植樹種類繁多，數量之

多可成林已被東京都列為公園綠地保護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國有財產，被最高裁判所司法研修所使用。1994(平

成 6)年由文化廳接管，2001(平成 13)年轉交東京都管理。1961(昭和 36)年指定為

重要文化財。 

2001年 10 月 1 日庭園對外開放參觀。洋館及和室開放參觀展示，並有義工

帶領參觀解說。  

 庭園後院 二樓陽台 

 

 撞球室 

 

義工導覽情形 

  

                                            

    

 

- 13 - 



  

第 2節：繼續型 

東京國立博物館   博物館功能延續與設施再開發 

     

原定名稱﹔帝室博物館 

現在名稱﹔東京國立博物館 

指定區分﹔國有重要文化財 

建築年代﹔1938年(昭和 13) 

舊 用 途﹔國立博物館 展覽館 

活用內容﹔國立博物館 展覽館 

現 在 地﹔東京都  

所 有 者﹔東京國立博物館  

原定名稱﹔表慶館 

現在名稱﹔東京國立博物館 表慶館 

指定區分﹔國有重要文化財 

建築年代﹔1901年(明治 34) 

舊 用 途﹔記念館 

活用內容﹔國立博物館 展覽館 

現 在 地﹔東京都  

所 有 者﹔東京國立博物館 

 

東京國立博物館：創立之初，為日本第一所綜合性博物館，主要的事業以

收藏保管日本及東洋各地域、國家的重要文化遺產、並從事相關的調查研究即教

育推廣等事業，以謀求文化遺產的保存及活用為目的的機構。以下簡單介紹東京

國立博物館的設施及近年的文化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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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施：館內分本館、東洋館、平成館、法隆寺寶物館、表慶館等五個展覽館，

其中本館及表慶館的建築物被列為國有重要文化財，另外其他陳設的重要文

化遺產有黑門、鬼瓦、校倉及一築保存的、九條館、 慶舉館、六窗庵、轉

合庵、春草盧等五個茶室。 

本館：原舊館建築為英國建築家コンドル（J. Condor）所設計，因關東大地

震損毀。目前由渡邊設計的新館於 1938年開館，被譽為表現東方風格的帝

冠樣的代表作。館內主要以展示日本藝術工藝品及歷史遺物民族資料。藉由

參觀可以了解日本藝術史的慨要。 

東洋館：開館於 1968年由谷口吉郎設計，為具備收藏庫房的機能以突出的

屋頂及列柱表現東洋風的建築風格。 

平成館：開館於 1999年 10 月，由安井建築事務所負責設計為紀念皇太子成

婚而籌建。具有紀念碑的平成館在建築特色上以簡潔明快的設計，色調上搭

配上野公園的綠化環境，建體為三層建築，一樓主要以展示考古遺物、捐贈

文物及其他禮堂、視聽室等設施，二樓則是專用展覽聽，以舉辦大型企劃展、

巡迴展等。 

法隆寺寶物館：開館於 1999年 7 月，由谷口吉郎的兒子谷口設計，創建之

初為了保存及展示法隆寺獻納寶物的兩個目的而籌建。寶物館為四層建築物

一、二樓為常設展覽室及餐廳資料室等設備，三、四樓為辦公室及倉庫等。 

表慶館：明治 34年為紀念皇太子大正天皇成婚而籌建，由片山東熊設計本

建築仿古希臘羅馬式的西洋建築樣式，也代表明治末期的西洋風建築。昭和

53年指定為重要文化財本棟建築是館內最古的一棟。平時不開館，只有舉辦

特展時才開館。 

二、展覽事業：常設展的內容以近年來具學術性的調查研究的成果及新發掘的資

料介紹展示於本館、東洋館、平成館一樓、法隆寺寶物館內並發展規劃特別

展、共同策劃展、海外交流展、巡迴展。 

三、教育推廣事業：結合學校教育、終身學習的推進，舉辦演講、講座、招募義

工組織，實施教育推廣提供大學生、研究生的學習環境並接受研習申請。 

四、收藏事業：計畫性的充實收藏品，以收集重要高品質的文化遺產及歷史史料。

- 15 - 



  

藏品包括以日本為主的東洋各地區的藝術品及考古文物計 100,000餘件其中

包括國寶級文物 91 件重要文化遺產 618 件。（統計至 2003年 3 月） 

五、保存修復事業：文物保存修復工作，是為了將歷史文化資產留給下一代，並

針對有形歷史遺物進行以下的作業： 進行展示室及典藏庫房事的整備工

作。 改善展覽時人必要的借貸關係及輸送問題。 實施受損作品的維工

作。 作品修復作業前的調查與研究：主要針對作品行的結構分析，保存狀

況及環境的解析修理技術及材料的選擇。 

六、情報事業： 關於該館的展覽活動文化資產事業主等情報及其他博物館的情

報對外發佈新聞。 關於該館的展覽海報的公開及製作網路訊息。 該館的

資料館的資料的收集及公開。 

七、涉外（公關）事業：舉辦與企業、地方相關之文化交流活動，辦理贊助會員

制及館之友等相關事業。自平成 15年 4 月起於庶務課增設了涉外課，以謀

求更進一部分對外發展的公關事業。 

八、調查研究：實施以博物館為主的研究調查工作及研究計劃，將研究成果公開

發表於刊物，並收集資料提供於文物化的收藏保管及展覽時之一參考。 

九、獨立行政法人國立博物館事業：為提升高品質的社會服務做為國家行政改革

的一環。自平成 13年（2001）4 月 1 日、日本政府行政單位統合了東京國

立博物館、京都國立博物館、奈良國立博物館設立為獨立行政法人國立博物

館。（以上稱為國立博物館）目前正籌建第四所九州國立博物館，建築體 2003

年完工， 2004年 10 月開館預定中。另外獨立行政法人【注 4】事業含兩個

文化財研究所及四個國立美術館。 

▼義工導覽活動 ▼教育活動【虛擬兒童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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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節：繼續型 

黑田紀念館    紀念名人及研究事業的延續 

 

原定名稱﹔黑田記念館 

現在名稱﹔黑田記念館 

指定區分﹔國有重要文化財 

建築年代﹔1928年((昭和 3))  

舊用途﹔記念館 

活用內容﹔展示、公開、研究 

現在地﹔東京都 台東區 

所有者﹔東京都文化財研究所 

 

本建築物於 1928 (昭和 3)年，為紀念日本近代洋畫之父黑田清輝所建，設計

者是東京美術學校教授岡田信一郎先生。 

黑田氏（1866~1924）是日本近代美術界留下偉大的事績的畫家、教育家同

時兼美術行政家。黑田氏的遺言中，希望將遺產的一部份設立美術獎勵金，家屬

為實現遺願紛紛捐贈遺作，做為黑田記念館內的常設展示，並於館內設立記念室

以彰顯畫家的偉業。目前館內的收藏約 300 件其中油畫 126 件、素描 170 餘件（含

國有重要文化財二件）。 

創立記念館的另一項目的，以調查研究及收集美術相關的資料等事業，並

於 1930年設立美術研究所（現東京文化財研究所）。 

該館的營運及管理，因隸屬在獨立行政法人東京文化財研究所下，非營利

之單位，目前對外開放時間一週（週四）一次，上午九點三十分至下午四點三十

分。一樓為研究室及管理室，二樓為展覽室及資料室（只開放二樓參觀展示）。

目前東京文化財研究所已設於斜對面大樓，每年不定期舉辦相關文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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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節：復活型  

舊東京音樂學校奏樂堂   文化活動的據點

   

 

 

原定名稱﹔東京藝術大學音樂部 

現在名稱﹔舊東京音樂學校奏樂堂 

指定區分﹔都有重要文化財 

建築年代﹔1890（明治 23） 

舊用途﹔學校設施奏樂堂 

活用內容﹔展示、公開、演奏 

現在地﹔東京都 台東區 

所有者﹔東京都 台東區 

當館為東京藝術大學（以下簡稱藝大）音樂部的前身，建於 1890（明治 23）設

計者為文部省計師山口半六及九留米道，音響設計為上原六四郎。建築物為兩層木

造建築，是日本首座木造音樂堂。奏樂堂的創立至今，曾造就了無數的有名音樂家，

現今被做為音樂教育界紀念碑的存在價值，再度復活重現在台東區上野公園內。 

1972年奏樂堂一度因老舊、校舍機能不足的理由面臨被拆遷的危機，藝大有意

將它移築至愛知縣明治村，後因數名音樂愛好者及建築家的聯名請願，其中含（有

名指揮家岩城宏之、歌手中山悌一、作曲家林光、黛敏雄等人），暫時保存下來。1980

年藝大再度發起「拯救奏樂堂」的活動，經歷波折的奏樂堂，終究被安然的保存下

來並由台東區役所買下，移築至離藝大只百尺距離的上野公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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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樂堂經過四年的移築工程，於 1989（昭和 63）年 9月完工，10月正式開館並

於同年指定為重要文化財。目前的一樓做為展示室及練習室，二樓辦公室、接待室

及音樂廳。活用內容：1. 奏樂堂特別展，展示建築物的拆遷過程及曾經在奏樂堂活

躍過的名音樂家的生平與藝術成就。2.日本歌曲選拔賽，為推廣傳日本歌發展音樂

創作風潮，每年定期舉行歌曲選拔賽，選拔項目分歌唱部及作曲部。3奏樂堂演奏

會，為緬懷歷史性的演奏會及兼承先啟後的使命，再現木造音樂廳的特殊音質，定

期舉行室內演奏會。 

奏樂堂入口  建築物導覽活動 

 

 室內展示 

 

室內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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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節：野外博物館型 

戶東京建物之園   體驗生活與學習的場所 

 

原定名稱﹔江戶東京建物園 

現在名稱﹔江戶東京建物園 

指定區分﹔都有重要文化財 

開館年代﹔1993年(平成 5)  

舊用途﹔學校設施奏樂堂 

活用內容﹔展示、公開、教育推廣 

現在地﹔東京都 武藏野區 

所有者﹔財團法人江戶東京博物 

 

 

 江戶東京建物園為江戶東京博物館的分館，設立於 1993年(平成 5)，位在東

京都小金井公園內，目前展示從東京都各地移築保存的 27 棟建築物。敷地 7ha，

規模雖然不大，但因處於都心又被小金井公園內的各式各樣的植物、樹種環抱，

而顯得其重要性。園區內分三個地區，西區及中央區，主要展示江戶時代的多摩

農家及近代「山之手住宅」【注 2】，東區則展示陳列下町【注 3】的商家街景，

建築物的排列組合再現昭和 30年代以前，東京的下町街景，店內的陳列也以當

時的商品及用具等，展示品從雜誌到電器品等。這樣的展示，讓生於那個年代的

日本人看了都感嘆著「好懷念喔！」同時也讓新一代的年輕人體驗那個時代的生

活情景。類似這樣的野外博物館，它不但提供都會生活另一個休閒空間，同時也

提供市民終身學習的的環境，是都市空間再造的成功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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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活動【人像畫】 義工導覽活動 

 

 室內展示 

 

室內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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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明治村   享受自然與終身學習的場所

 聖ヨハネ教会           帝国飯店中央玄関 

原定名稱﹔博物館明治村 

現在名稱﹔博物館明治村 

指定區分﹔國有重要文化財 

開館年代﹔1955年(昭和 40)  

舊用途﹔縣府廳 住宅 公共設施 

活用內容﹔展示、公開 

現在地﹔愛知縣犬山市 

所有者﹔愛知縣 

 

位於愛知縣犬山市郊外的博物館明治村，開館於 1955年（昭和 40），乃是

日本最大的建築物博物館。為了保存日本黎明時期－明治時代的建築物群，從全

國各地移築了 60 餘棟明治時期的建築物，並為保存及修復下了很大的功夫。 

日本在戰後的 1955~1965年（昭和 34~40年）間，因當時的首相高喊「高度

成長」的旗號，全國的歷史建築物因建設而陸續遭到破壞。具有歷史意義的建築

物，也因使用者的任意修改及老朽化而逐漸消失。東京工業大學教授，故．谷口

吉郎博士有鑑於此，找來同窗好友故．士川元夫先生，當時的名古屋鐵道社長，

二人相談下有志一同，由於二人的熱心奔走，三年的歲月，終於描繪出野外博物

館的藍圖，移築的資金及建地的提供，全由名古屋鐵道社贊助，如此大規模的文

化活動事業，在日本當時也是首屈之舉。這對於博物館明治村的事業來說，也提

供了日本建築學會諸多的授獎機會。 

明治村的敷地總面積約百萬㎡，西側面向入鹿池的丘陵地，整個村被豐富

的綠林包圍著，廣大的敷地內展示 60 餘棟的明治時代建築物群。含縣廳、役所、

醫院、學校等公共建築及商店、住宅、教會、飯店等多樣多采的建築，另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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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紀念性質的蒸汽火車、鐵道、皇居正門石橋灯飾等合計 67 件，其中有 10 件被

列為國有重要文化財。含聖ヨハネ教會堂、西鄉從道邸、東山梨郡役所、三重線

廳舍、札幌電話交換局、品川灯台、菅鳥灯台附屬官舍、東松家住宅、吳服座、

宇治山田郵便局等。 

為了發揮有形文化財的價值，對每棟建築物的周圍配置適合的庭園、通道、

植樹等，創造村內獨特的環境。各式各樣建築物除外觀展示外，每棟建築物均善

加利用作為展示、以陳列當初使用者的屋內傢具物品及其相關的歷史資料等。 

村內的動線設計分區域展示，並考量參觀者交通上的需要，設置了村內巴

士及小火車、蒸汽火車的實際運轉，讓參觀者感受到明治時代的生活狀況。 

 

 三重縣尋常師範學校 義工導覽活動 

 

 西鄉從道邸 

 

東山梨郡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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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節：社區活動型 

舊橫濱船渠株式會社第二號船渠    都市空間的再造 

橫濱ランドマ-クタワ-(The Landmark Tower Yokohama ) 

 

原定名稱﹔舊橫濱二船渠株式會社第二號船渠 

現在名稱﹔橫濱ランドマ-クタワ 

指定區分﹔國有重要文化財 

建築年代﹔1896年(明治 29)  

舊 用 途﹔船渠 

活用內容﹔藝術活動 

現 在 地﹔橫濱西區 

所 有 者﹔三菱企業 

 

舊橫濱二船渠株式會社第二號船渠建造於 1896年（明治 29年），全長 107

公尺，上部寬 28 公尺，深 10 公尺，石造乾船渠，位於日本橫濱西區，它傳達了

近代港都「橫濱」的歷史。在活用的做法上，以經濟利益及往後空間的管理為考

量，同時為了讓民眾重新記憶船渠的歷史，做了大規模的建設計畫，此計畫中含

ランドマ-クタワ-的建設，及舊船渠移築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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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面上，以保存舊船渠的全貌為前提，將舊船渠從原來的位置移動

30m，長度縮減了 10m，為了支撐原有的構造體，地下層結構以鋼骨鋼筋混泥土

建造，同時以不破壞渠內的空間進行底盤的改修，並在側壁增設開口，由開口進

入地下層空間。此項建設中考量到景觀及活用上的需要，增設了景觀瀑天橋及活

動用的音響電源照明等設備。在保存維護歷史建造物及活化的構想下，結合新的

設施，使之活化再利用，也是一項都市景觀空間再造成功的案例。 

成 5年起，乾船渠活動廣場正式啟用，曾舉辦過大型演唱會、服裝秀、展示會、

演劇等，是舉辦文化活動最佳的空間。船渠兩側內部地下商店街，從開口處進入內

部，再搭乘電梯通往觀望台及鄰接的商業大樓。此廣場不但帶來了城市的商機也是

文化活動的據點同時也提供都會另一個休閒的空間。 

乾船渠內之景觀暴          地下商店街入口 

 

地下商店街內部           地下商店街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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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節：轉用博物館設施型 

京都府京都文化博物館別館 

  

：舊日本銀行京都支店 

別館   

茶室 

所 有 者：京都府 

指定區分：重要文化財（1969） 

建築 平治 

所在地： 區 

此棟建築，原為日本銀行京都支店，建立明治３９年(１９０６)，由長野宇

平治所設計，乃為明治時期建築之代表。１９６９年被指定為國之重要文化財。 

１９６７年４月為財團法人古代學協會之所有，隔年起設立為「平安博物

館」。１９８６年該協會轉贈給京都府，由府教育委員會文化財保護課重新整備

修復成創建之初的原貌，並於１９８８年（昭和６３）１０月以京都府京都市文

化博物館別館之名正式對外公開展示。 

別館建築乃為紅磚瓦造、二層建築。外觀面向三 道、左右對稱，紅磚瓦

搭配白色花崗岩的裝飾。此樣式相似於１９世紀後期，義大利的建築風格，屋頂

有著各種形式的通氣塔，採光窗的設計富變化。舊 業的內部為挑高的空間，牆

面、天井的裝飾等均表現出時代的氣氛，左右的各室為接待室及所長室之使用。   

二樓為上賓室、大會議室。後棟設有金庫，乃為一層建築。該館所在地位於京都

市的歷史景觀保護區內，別館為前棟位於三角地段，占在都市景觀上的重要位

置，目前地下層為整理室，一樓為館藏品展示室及大廳，二樓為講義室，後棟為

餐飲室，對外公開的部分只有一樓及餐飲室。 

原定名稱

現在名稱：京都府京都市文化博物館

舊 用 途：銀行店鋪 

活用內容：博物館、喫

年代：1906辰野金吾 長野宇

京都府京都室中京

- 26 - 



  

- 27 - 

國際兒童圖書館    兒童教育的啟蒙館 

 

 

舊 用 途﹔圖書館 

活用內容﹔圖書館、展示、公開、閱覽 

現在地﹔東京都 台東區 

所有者﹔東京都 台東區 

32）當初的總體計畫案裡，可能

20,000 ㎡。地下一層，地上三層，

建物含中庭成「口」字形，南側正面入口處附設兩層階梯，乃為堂堂的古典樣式

建築，設計者為文部技師真水英夫。 

當初總工程費為 150 萬日圓，預定分三期建設，後因財政局追加預算的不

足，而被迫縮減規模，第一期工程只完成東南側的建築，於 1906年 3 月竣工並

開館，開館時的規模延床面積約 3,959 ㎡，藏書數約為 24 萬冊，普通閱覽室 250

席，特別閱覽室 85 席，雖遠不及最初的總體計畫案，但也堪稱為東洋第一的圖

書館建築。 

開館 22年後的 1928年（昭和 3）6 月，第二期工程動工，並於翌年完工，

將第一期明治期縮減的工程達成。之後因戰後的經濟陷入困境，終未達成總體計

畫。為了保存超過百年的重要歷史建築遺產，1999年（平成 11）起進行第三期

的修復及增築的工程。並由原「國立國會圖書館支部上野圖書館」改名為「國際

原定名稱﹔帝國圖書館 

現在名稱﹔國際兒童圖書館 

指定區分﹔都有重要文化財 

建築年代﹔1899年(明治 32)  

 

此館前身為「帝國圖書館」，1899年（明治

藏書為 120 萬冊，閱覽室 730 席，延床面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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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圖書館」。為了達成兒童館的功能，進行大規模的整修工程，工程除了保存

結構的補強工程、及解決當時

的空調設備的不足，另外一項挑戰是加入免震工程的作法。 

兒童美術館於 2002年全面開館，主旨以「兒童的書 聯繫著世界 並開拓未

來」的信念為基礎重新出發，主要的功能是建立兒童的讀書環境、情報的提供、

及舉辦相關活動的整備工作。 

該館為地上三層、地下一層的建築物，地下一層大部分因作為防震工程而

被使用掉，只留下部分作為倉庫及整理室使用，二樓有服務台，說故事的房間，

知道世界的房間，兒童室及餐飲室，二樓則為只提供成人使用的三個資料室，三

樓為資訊室、放映室及書本的展覽室。 

建築物之免震裝置 

 

貴重的建築遺產原貌外，並進行對內外裝的復原、

 

 展示櫃內配置散熱器 

 倉庫內之防火配置 

 

建築物之免震裝置 



  

第

法。分析其活用

的目的、活用的計畫及管理營運的情形。依據活用的目的不同，在做法上也有不

同。 

第 1 節：活用的目的 

2 節：活用的方針與計劃 

本文中所介紹的案例中，在被指定為文化財以前，被善加利用的案例很少，

關於這些在保存及活用的成功案例，所經歷的種種曲折及事件也是今後值得學習

改進的經驗。為了維護文化財建築物，解除任意被破壞的危機。首先是建立活用

的方針，以朝向各種活用歷史建造物的可能性為重要前提，再提出整體活用的計

劃。此計劃中含硬體的活用計劃，如：整修維護、保存管理、環境的整備、保全

與防災等設施。軟體的活用計劃如：館內、外的動線設計、展品展示與管理、教

第  

在基於文化財建築物保存的考量，需有良好的管理體制及完整的管理設備。 

日常管理上不可倩的條件如：清潔、日照及通風、排水及屋漏等情況的掌

握。再則，展示參觀及營業等活用情形，設備正常管理的維持及關於來館者的安

全保障，以及如何維護展品環境及建築物的安全性等，需有一套整體的管理辦法。 

作為地方公共設施使用的情形，在管理上則依據一般管理條例之規定管理

營運。此外，也有的是向建築物所有人借貸使用的情形，雙方在活用的協議上需

先遵守文化財保護的規定限制，在不違法的情況下進行交涉，但對於私人所有

三章：活用的做法 

這個章節主要是介紹日本文化財（建築物）活用案例的做

上述的案例中其活用的目的，大致分為 個人住宅的公開與展示 都市空間

再造的休閒廣場 博物館設施的再開發 終身學習的場所 藝術文化活動的據點

商業趨向的活用 聚會場合的活用。 

第

育、網際交流等。 

3 節：管理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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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經營管理上較有自主權。 

不管是地方公共團體或是私人企業，在管理營運上都需為事業建立良好的

宣傳網路，與地方教育委員會及地區居民建立良好關係，注意防火、保全及針對

來館者的服務等設施。有了以上的基本條件，才能維持正常的營運。 

第四章: 保存的形式 

這個章節，是介紹日本各地對歷史建築保存的形式 B各類。近年，日本政

治為保護文化財，而設立了新的文化財保護法，法規中特別指示重要文化財(建

造物)的保存與活用。依據產物所有人及使用者的需求及觀念的改變，對保存概

念明顯多樣化，各式各樣的保存形式被提案出來，有些只保存建築物的外觀，稱

「外觀保存」。有些是象徵的留下室內得部分稱「室內保存」。建築物得留在原地

的地點加以保存稱「移築保存」。有些位

為了增加其功能性，搭配原有建築物的氣勢，鄰接增設新館稱「新舊並置」，或

在建築物後段增設新館，使之成為一體，並依材料區分新舊，稱之「新舊融合」。

關於以上的保存形式可參考圖表(  )。 

第一節：現地保存與移築保存 

「現地保存」指的是，將原建築物保存在原地，若能符合周邊環境的條件，

在保存上是最理想的方法。但往之，現地保存所面臨的問題也相當多，如有產權

的問題周邊環境整備的問題等。東京都車站當初所面臨的問題就是一個案例，當

團後，為經濟利益的考量，險些面臨被拆除的東京車

站，經過有心人士及多數居民的請願，與 JR財團達成共識後，再安然的被保存

下來。現場保存又分「個別保存」及「全面保存」。全面保存的是將整個區域保

存下

「移等保存」的方式，是將建築物解體，移等至特定地點，集中保存、管

理，以

的「原地保存」，或將建築物移築至特定

鐵道由國電改為民營 JR財

來，如位於岩手縣的「みちのく民俗村」，這個地區是有名的賞櫻勝地，也

是日本東北規模最大的古民家博物館。 

野外博物館的保存方式。野外博物館的做法，將建築物有如展示品般配置

陳列，有時依棟別的特色，加以主題式的展示。日本最早的移築案例是位於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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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的「博物館明治村」。 

第二節：新舊併置與新舊融合 

採由新舊併置的保存方法，是為全面保存建築物本身，但如果在使用機能

上，不足夠滿足現況時，通常在不影響結構體的情況下，利用鄰接的空地増建別

(圖片：京都文化博物館)。 

 

新舊融合的保存方法，基本的想法與新舊併置大致相同，但是在作法上就

有所不同，採用方法需要視建築物本身的條件，有時因考量建築物的安全性，需

先作補強的工作，新增的部分，在外觀的設計上：與原建築物融為一體，以致於

不會顯得太突兀，修補的材料則使用仿製的材料，乍看下，外觀相似，卻又可輕

易分辨新舊。(圖片：國際兒童圖書館) 

第三節：外觀保存與外皮保存 

，以保存建築物所有的外觀，包含

外牆、屋頂等。這個方法因考量建築物內部機能不足，無法活用，所以，採用部

分保存外觀，自由的改裝內部、增加其使用的機能性。 

第

部分保存的方法，因考量建築物本身占地太龐大，或分佈太廣，無法全面

性保存之下，象徵性的保存其最具代表的棟別。例如日本帝國飯店，號稱當時亞

洲最

棟與之相連並分擔其機能性。

另外還有為了滿足效率性的機能，在新舊館之間連結通道或利用中庭設

計，謀全協調性，以上的提案還得小心的考量建築物的安全性及建闢率的問題。

外觀保存指的是部份保存中的方法之一

關於外皮保存，在作法上更自由了，除了外牆部份的保存，結構體上則採

用現代的鋼筋水泥的形式，內部的空間利用，更獨立自主了。 

四節：象徵性的部分保存 

大的洋風飯店，敷地 1300 坪，客室 60 間。目前只保存中央玄關並移築至博

物館明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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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參觀心得建議 

等，更促使原始的街

道、 開

來，情況卻有了大大的轉變。居民對於身邊建築物及文化的關心度提升，年輕一

代的人流行復古，上一輩的人想找回記憶，很多歷史建築物經有心人士及民間團

體的熱心奔走之下，免於被拆除的危機，一些有形文化財陸續登錄為重要文化

財。以日本的木造建築為例，之所以保存良好的原因，便受到了早期日本建築型

態深受崇拜自然的神道教影響，天然材料成為建材的最佳選擇，民間與建築界皆

因為被認為可以提供生生不息的生命意涵，除了有宗教上的需求外，也因為人們

的觀念使得建築得以保存、發展；以法隆寺為例，他不僅是現存最古老的木造建

費已超過千億

日幣，其中 34.6℅用在文化藝術的振興，其餘的用在文化財保護事業上。  

殊做法，京都古城是古蹟的文化城，建

都之初就是個景然有序的城市，在現代化的吹生下許多舊建築因老舊被拆除改

建，為了保存古文化城的風貌，在建築法上有些限制及規定，建築物高度不得超

過七層樓高，被規化為都市景觀保護區內的古建築不得任意拆建等。要保存古文

化城的風貌，更需靠全體居民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努力。 

 

一、心得 

日本在經歷戰後，高度成長的時代及 1964年東京奧林匹克及萬國博覽會，

經濟快速的成長及各項近代化的建設，道路擴寬、建築的高層化，多數的路地及

木造住宅因此遭破壞，尤其新幹線的開通，跨河大橋的建設

渡船被廢止，具有歷史意義的古建築也漸漸消失中，交通的便捷、都市的

發，卻使古意盎然的街景改變了以往的容貌，人情的交融也漸淡化了。近二十年

築典範，也是世界重要的文化資產之一。 

1996(平成八)年，日本文化財保護法第一條，為文化財的保存與活以對於有

形文化財（建築物）的保存活用都盡心的在經營，地方政府不惜籌撥經費在文化

事業上。 

日本國家文化事業經費主要來源自國家貿易營餘的 1℅~3℅，依據 2003年

日本文化廳的統計同年用於文化藝術及文化財保護事業的預算經

舉例京都在文化財保護事業上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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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與民間對文 保存觀念、以及政策的落

實等都值得我們效法；反觀我國目前的狀況，雖然起步較晚，但如果政府單位能

題，建立正確的文化保護方針。民間團體能主動加入文化保存的行

列，官民同心協力，維護國家歷史文化財，將對於世界文化遺產有所貢獻。 

二、建議 

1. 地方公共建設在實施前需與地方居民招開公聽會，重視民間的意見及取得共

識。 

4. 政府應多鼓勵民間團體企業成立相關文化研究單位，及計劃性的培育專業之研

究人才，以提升古蹟的保存技術。 

人士的意見多參考國外的成功案例，

建立正確的文化保護指針。 

賦予古蹟新的生命力。 

 

化資產的尊重態度、正確的

及早的發現問

 

2. 政府單位應多開放公辦民營事業、鼓勵組織財團法人，讓專業人士在專業的領

域裡有獨立自主的行政權，更有利國家文化事業的發展。 

3. 政府在文化保護的事業上，最基礎的做法，應及早於學校教育上建立良好的教

育體系。 

5. 政府在設立文化保護法規時，應結合專業

6. 關於古蹟的文化政策，應鼓勵民間與地方政府朝向保存與再利用等多元化的經

營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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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

教授。這個時期是日本接受正統西歐式建築教育的開始。其門下弟子有設計東京

吾、赤 離宮的設計者片山東熊等日本近代建築家。其他作品有鹿

物館舊館等。駐日期間開設日本最早的建築設計事務所，同時為東

京帝國大學的名譽教授，日本建築學會名譽會長、名譽會員。1920(大正 9)年，

2、山之手住宅：「山之手」原本是指皇居的西側的地區，山手線的內側，含小石川、

的區域 宅，所以稱

之「山之手文化住宅」最具代表性的「小出邸」。 

3、

4、獨立行政法人：為提升高品質的社會服務做為國家行政改革的一環。自平成 13

館、 立博物館。（以上稱為獨立行政法人

國立博物館）目前正籌建第四所九州國立博物館，建築體 2003年完工， 2004年

館。 

5、有形文化財：指建築物、美術工藝品、繪畫、雕刻、工藝品、書畫、古文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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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佐原 真『遺跡が語る日本人のくらし』 1994/03/22 岩波新書 

9、佐々木 清『窓の散歩道』2002/12/15 ト—ソ出版社 

10、『江戸東京たてもの園ガイドブック』2003/07/31 東京都歴史文化財団 江戸東京たてもの園 

11、重要文化財（建造物）保存活用計画策定指針 1999/03  日本文化庁文化財保護部建造課                  

J.コンドル ( Josiah  Conder ) ：1852年出生於英國倫敦。明治 10年(1877)，受日

本政府的聘請來日，擔任工部學校造家學科(現今東京大學工學部建築學科)初期

車站的辰野金

鳴館、上野博

永眠於日本。 

本鄉、文京區週邊、目白台、牛 、四谷、麴町、赤 、麻布、白金等 道漸多

。 這些 域多為上班組，住宅的建築形式採和洋折衷型的住

下町：皇居的東側則稱下町，多為商家。 

年（2001）4 月 1 日、日本政府行政單位統合了東京國立博物館、京都國立博物

奈良國立博物館設立為獨立行政法人國

10 月開館預定中。另外獨立行政法人事業含兩個文化財研究所及四個國立美術

古資料、歷史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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